关于转发《关于组织开展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的通知
各院系分团委（直属团总支）、学生会：

      现将《关于组织开展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精神，认真组织评选按照附件1的要求进行申报，并将《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院系报名登记表》（附件3）报送到校团委办公室。联系人：刘兴，联系电话：027-87943710，电子邮箱：hbestw@163.com
                           共青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2012年2月21日
关于组织开展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学校部，学联秘书处：

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于12月正式启动，为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现将《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希望各地、各高校团学组织充分深化自强的时代内涵，弘扬自强的时代精神，挖掘青年学生中的自强典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关于寻访和资助活动的未尽事宜请联系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办公室。

联 系 人：李天国    刘昕

联系电话：010—85212353、85212282（传真）

电子邮箱：xuelianban@126.com
附件：

1.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方案

2.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额分配方案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学联秘书处

2011年12月1日

附件1
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活动方案

1、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

承办单位：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协办单位：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官方网站：中青在线、中国校媒网

官方微博：微博校园（t.cyol.com)、腾讯微博

2、 活动时间

2011年12月—2012年5月

3、 报名条件

1.普通高校（含民办、高职）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业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热心公益，乐观向上；

3.有梦想并勇于克服困难、突破限制、超越自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爱国奉献、科研创新、自主创业、志愿公益等方面，表现出非同一般的个人能力，有突出的自强事迹或个人成就，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时代榜样；

4.2012年3月5日前，本人必须在微博校园t.cyol.com开设实名微博（已有腾讯微博或QQ账号者，可使用腾讯微博账号登录，或通过QQ账号授权登录，然后通过“设置”按钮，将“姓名”一项修改为本人真实姓名），发布个人报名主页链接，@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组委会秘书处官方微博），并获得不少于30个转发支持，具体标准详见活动官方网站专题（star.xiaomei.cc）；

5.2012年3月15日前，本人的自强事迹在本校的校报、校园网等校园媒体或其他社会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或介绍，自强事迹在校园内引起较大反响者优先；

6.往届“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和“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不再参加本次活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获得者不受此限。

4、 活动安排

（一）活动推进

1.活动筹备阶段（2011年11月—12月初）

2011年11月底前，组委会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并下发活动通知。同时，各省级团委在收到通知后，应启动本地活动的相关筹备工作，尤其是重视本年度活动对新媒体的应用。

2.活动报名及新媒体展示讨论

报名时间：2011年12月初—2012年3月5日

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大学生，均可登录活动官方网站（star.xiaomei.cc)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2年3月5日16时。

报名截止前，参选者均可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在微博校园t.cyol.com（或腾讯微博）公布自己的报名主页链接并进行相关的展示和宣传，接受公众监督，争取周围同学、老师及网友的转发支持。

3.报名审核及公示

审核时间：2012年2月10日—3月6日

组委会秘书处将对所有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重点关注报名者新媒体展示及公众在新媒体的转发支持情况，并分批次通过官方网站(star.xiaomei.cc)公示通过报名审核的名单。

同时，组委会秘书处将通过官方微博及时更新相关进展，并与大家进行微博互动。

4.校内审核宣传阶段

审核推荐时间：2012年2月15日—3月10日

各高校团委举办校内寻访“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需根据团中央、省级团委的要求，登录活动官方网站，审核本校报名同学的基本资料，考察自强事迹情况，从通过组委会报名审核的同学中，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定本校的“自强之星”名单以及向省级团委推荐的名单。

校级“自强之星”产生的具体流程和办法，可由各高校团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并向省级团委学校部进行说明和备案，同时通过校团委官方微博及时公布相关流程。对通过一定形式校内公开选拔推荐上来的同学，在省级推荐及最终的标兵确认时优先考虑。

各高校团委应做好校内的宣传和展示工作，对本校开展的“自强之星”寻访活动及涌现出来的自强典型，利用校园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宣传。

5.校内公示阶段

校内公示时间：2012年3月10日—15日

校团委确定推荐名单后，应通过微博校园t.cyol.com（或腾讯微博）的校团委官方账号进行名单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和评论。

6.校级推荐阶段

校级推荐时间：2012年3月16日—25日

校团委官方微博公示完成后，各高校应根据当地省级团委的安排，在2012年3月25日前，将本校推荐的1至2名“自强之星”的报名表（注明事迹类别）及校内宣传材料上报到省级团委学校部。报名表在通过组委会报名审核后会在本人的报名主页自动生成，可下载打印。

7.省级推荐阶段——产生“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及提名奖

正式提名时间：2012年3月26日—4月5日

2012年4月5日前，省级团委在收到各高校推荐材料后，进行综合评议，根据团中央规定的名额，正式向组委会提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及提名奖。省级团委的提名材料应包括：汇总表、被提名者的报名表和所在学校关于本次活动的有关宣传报道材料（包括样报、样刊、网络截屏等）。

所有材料（相关表格在活动官网下载）均以特快专递、电子邮件两种方式提交到组委会秘书处（地址：北京东直门海运仓2号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事业部 邮编：100702，E-mail：selfstar@qq.com）。

省级团委学校部应通过微博校园t.cyol.com（或腾讯微博）的官方账号，公布向组委会推荐的名单、发布相关信息，并考察各高校团委在活动中对新媒体的应用情况，及时了解公众对活动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此阶段至评选揭晓前，所有被提名者均可继续通过微博校园t.cyol.com（或腾讯微博）新媒体平台，争取更多的公众支持。评委会将参考最终的微博热度及听众人数等相关情况，经综合评定后，投票确定“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名单。

8.公布寻访结果——产生“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

    公布时间：2012年4月10日—5月5日

2012年4月，组委会将组织有关专家，从各省级团委推荐的110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中确定10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并通过活动官方微博进行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随后，组委会将通过官方网站star.xiaomei.cc以及《中国青年报》公布本年度寻访活动的最终结果。

9.活动表彰及后期宣传

团中央、全国学联将择期发布结果和举行颁奖仪式。

具体奖励办法如下：

（1）“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10名，每人可获得荣誉证书和10000元“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受邀参加颁奖仪式；

（2）“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100名，每人可获得荣誉证书和5000元“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

（3）“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获得者800名，每人可获得荣誉证书和2000元“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

（4）组委会将根据校内组织宣传工作情况，评出10所高校获得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优秀组织奖”，颁发奖牌。

全国组委会还将适时开展励志系列报告会及其他互动交流活动。

（二）新媒体应用

为了顺应新媒体的发展，及时准确地发布活动信息，充分有效地实现与公众尤其是大学生的互动交流，引导公众准确认识和理解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在本年度的活动过程中，将全面引入微博新媒体平台。

1. 组委会秘书处官方微博

组委会秘书处在微博校园(t.cyol.com)平台开设官方微博——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及时发布活动相关信息，实现与公众的互动交流。

（注：微博校园与腾讯微博内容互通共享；可使用腾讯微博账号或QQ账号登录微博校园。）

2. 报名者实名微博

所有报名者应在微博校园t.cyol.com（或腾讯微博）平台开设个人实名微博，公布个人报名主页网址及相关情况，介绍自强事迹，争取公众的转发支持。

报名者通过实名微博发布的重要信息，应同步@本校校团委官方微博，便于校团委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3. 校团委官方微博

活动启动后，各高校团委应通过微博校园t.cyol.com（或腾讯微博）的官方微博收听组委会秘书处官方微博“自强之星”及所在地省级团委学校部官方微博，并及时发布本校相关活动信息，关注本校报名者并通过微博平台实现与公众的交流互动。

校团委官方微博发布推荐名单公示等重要信息时，应@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组委会秘书处官方微博）以及所在地省级团委学校部官方微博。

4. 省级团委学校部官方微博

活动启动后，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应通过微博校园t.cyol.com（或腾讯微博）的官方微博收听组委会秘书处官方微博，并及时发布本地区相关活动信息，关注各高校团委官方微博，通过微博平台实现与公众的交流互动。

省级团委学校部官方微博发布推荐名单公示等重要信息时，应同时@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组委会秘书处官方微博）。

5、 联系方式

未尽事宜请联系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组委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东直门海运仓2号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事业部

邮编：100702

联系人：黄忠

联系电话：010—64098392 

电子邮箱：selfstar@qq.com

附件2

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名额分配方案

	省 份
	名  额
	省 份
	名  额

	
	提名奖
	自强之星
	
	提名奖
	自强之星

	北  京
	30
	5
	湖  北
	40
	5

	天  津
	21
	3
	湖  南
	31
	5

	河  北
	26
	3
	广  东
	37
	5

	山  西
	23
	3
	广  西
	18
	3

	内蒙古
	18
	3
	海  南
	9
	2

	辽  宁
	35
	4
	四  川
	33
	5

	吉  林
	29
	4
	重  庆
	27
	4

	黑龙江
	26
	4
	贵  州
	14
	2

	上  海
	40
	5
	云  南
	15
	2

	江  苏
	42
	5
	西  藏
	16
	2

	浙  江
	27
	3
	陕  西
	27
	5

	安  徽
	29
	4
	甘  肃
	19
	4

	福  建
	25
	3
	青  海
	20
	2

	江  西
	21
	3
	宁  夏
	16
	2

	山  东
	37
	4
	新疆（含兵团）
	16
	2

	河  南
	33
	4
	总  计
	800
	110


附件3
2011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院系报名登记表

	候选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肖像照

	所在院系、年级
	
	

	政治面貌
	
	民族
	
	籍贯
	
	

	通信地址
	
	

	固话/手机
	
	E-mail
	

	本人自强事迹（可附页）
	

	院系分团委意见
	院系党总支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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